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北市监处罚〔2025〕161号
[bookmark: OLE_LINK1]当事人：广西长者乐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5KEA6L8L
住所：柳州市城中区雅儒路75号【一照多址企业】
法定代表人：李振宇
身份证件号码：*

2025年4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位于柳州市柳北区鹧鸪江路12号滨江世纪城5栋-1-1号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检查时当事人正在从事餐饮服务经营活动，无法向执法人员出示相关证照。我局于2025年5月29日对当事人涉嫌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实，当事人于2024年4月开始，在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鹧鸪江路12号滨江世纪城5栋-1-1号从事餐饮服务经营活动，于2025年4月16日被我局依法查获，由于当事人未作经营台账，故经营性收入无法计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2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2.现场笔录一份，询问笔录一份，证据提取单三份，证明当事人在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鹧鸪江路12号滨江世纪城5栋-1-1号从事餐饮服务经营活动的事实。
3、《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整改情况。
以上证据均由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名认可。
2025年11月18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北市监罚告〔2025〕186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行为。本案货值金额及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当事人系从事养老托管服务工作，目前服务对象人数10人，在当事人接手该场地前的经营者柳州市柳北区积善之家养老服务中心取得许可证编号为JY34502050082156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具备餐饮服务经营条件，在2024年4月当事人接手后未改变场地布局、设备设施等经营条件，直接接触食品的人员已取得健康证明，仅因运营机构变更而未及时办理并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我局迄今为止未收到关于当事人的投诉举报信息。当事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我局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积极整改，于2025年8月14日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当事人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综合考量，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给予当事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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